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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青岛德才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5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6,543.75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132,850.97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86.31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青岛德才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才高科” ）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

保证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公司、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联合” ）为

上述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情况如下：

2025年12月8日，公司、中建联合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崂山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公司、中建联合作为保证人向德才高科在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崂山支行的上述担保

事项提供最高债务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60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的子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对资产负债

率在70%以下的子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担保额度授权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被担保人名称 青岛德才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100.00%

法定代表人 叶得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815797846673

成立时间 2011年9月2日

注册地 青岛胶州市李哥庄镇工业园3区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门窗制造加工；门窗销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轻质

建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隔

热和隔音材料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密封件制造；密封件销售；家具制造；家具

零配件销售；弹簧制造；弹簧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814.09 63,538.49

负债总额 40,043.21 44,714.14

资产净额 18,770.88 18,824.35

营业收入 7,315.91 17,510.10

净利润 -53.47 -1,054.4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协议

债权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崂山支行

债务人：青岛德才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保证期间为:

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中贷款还款方式采用分期偿还的，保证人的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最后一期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债权决算期提前届至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决

算期提前届至之日起三年。

保证担保的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生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评估费、鉴定费，过户费、差旅费等)。

担保金额：提供最高债务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的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中建联合本次为德才高科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

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

力，董事会已审慎判断其偿还债务的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在综合考虑被担保人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有利于公司的稳定持

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

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提供担保是为了解决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担保的问题，不存在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 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32,850.97万元，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86.3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 报备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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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类创新药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25年12月7日发布了《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

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以下简称“国家医保目录（2025

版）” ）的通知》（医保发〔2025〕33号）。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的环泊

酚注射液成功续约，安瑞克芬注射液被新增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25版）》，现将主要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药品本次医保情况

药品名称 适应症

药品分类

代码

药品分类编

号

协议有效期

环泊酚注射液

适用于非气管插管的手术/操作中的镇静

和麻醉；全身麻醉诱导和维持；重症监护

期间机械通气时的镇静。

XN01AX 乙类319

2026年1月1日至 2027年

12月31日

安瑞克芬注射液 适用于腹部手术后的轻、中度疼痛。 XN02AX 乙类324

2026年1月1日至 2027年

12月31日

二、药品主要情况

环泊酚注射液是公司开发的全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静脉麻醉药物，其活性成分环泊酚是(R)-构

型异构体小分子药物，为GABAA受体激动剂，通过作用于GABAA受体介导的氯离子通道，增加电流

的传导，引起神经元的超极化。 这种超极化引起了神经信号传递一致，降低了动作电位产生的成功率，

从而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产生麻醉的作用。

安瑞克芬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高选择性外周 kappa� 阿片受 体 （κOpioid� Receptor，

KOR）激动剂，亦是全球首个获得镇痛适应 症的无须纳入麻精药品管理的白处方阿片类镇痛药物。

公司目前共有包括环泊酚注射液、安瑞克芬注射液、苯磺酸克利加巴林胶囊、考格列汀片在内的四

个1类创新药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25版）。

三、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环泊酚注射液和安瑞克芬注射液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25版）》将有利于创新药产

品的市场推广及未来销售。《国家医保目录（2025版）》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暂不会对公司

短期的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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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机构变更项目合伙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2025年

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禾丰股份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7）。

一、本次审计机构项目合伙人变更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说

明函》，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原委派黄骁先生作为签字项目合伙人，现因容

诚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工作调整，指派吴宇先生接替黄骁先生作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项目的项目合伙人

完成相关工作。

二、本次变更后项目合伙人情况

（一）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 吴宇，2000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1995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并从事上

市公司审计业务；近三年签署过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二）诚信情况

项目合伙人近三年内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纪

律处分。

（三）独立性

项目合伙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项目合伙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系审计机构内部工作调整，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

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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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辽宁爱普特贸易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0,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1,880.64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利辛翔丰农牧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2,5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5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沈阳华康新新食品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6,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689.26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担保对象四

被担保人名称 大连禾源牧业有限公司等下属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8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0,133.98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注：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数

据。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11月30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

额（万元）

226,527.25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33.83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2025年11月，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禾丰股份” ）在计划额度内新增为下

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

保人

最高担保金

额

融资机构

资金需求

事项

担保方式

最高额债

权确定期

间

是否有反

担保

禾丰股

份

辽宁爱普特贸易有

限公司

5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浑南支行

融资类 保证 1年 否

禾丰股

份

利辛翔丰农牧有限

公司

2,5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利辛县支行

融资类 保证 1年 否

禾丰股

份

沈阳华康新新食品

有限公司

6,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分行

融资类 保证 1年 否

2、为下属子公司原料采购提供担保

2025年11月，公司向原料供应商宁波镇海炼化新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担保函，为大连禾

源牧业有限公司等下属子公司向其采购饲料原料产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担保的最高

债权额度为1,8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原料供应商

（债权方）

最高担保

金额

资金需求

事项

担保方式

最高额债

权确定期

间

是否有反

担保

禾丰股

份

大连禾源牧业有限公司

等下属子公司

宁波镇海炼化新和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00

采购饲料

原料

保证 1年 否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已实际为辽宁爱普特贸易有限公司、利辛翔丰农牧有限公司、沈阳华

康新新食品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11,880.64万元、3,500.00万元、1,

689.26万元， 已实际为大连禾源牧业有限公司等下属子公司采购原料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0,

133.98万元。

上述担保在公司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于2025年8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9月4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2025年度担保

预计额度及被担保对象的议案》；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11月

14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2025年度担保额度内增加被担保对象的议

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公司其他下属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56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其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在325,000万元额度内为公司其他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拟在200,000万元额度内为下属子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原料发生的应付款项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拟在35,000万元额度内为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履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详情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披露的 《禾丰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2025-022）、《禾丰股份关于

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5-024）、《禾丰股份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5-028）、《禾丰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25-071）、《禾丰股份关于追加

2025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及被担保对象的公告》（2025-076）、《禾丰股份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2025-087）、《禾丰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25-107）、《禾丰股

份关于在2025年度担保额度内增加被担保对象的公告》（2025-112）、《禾丰股份202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5-11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禾丰股份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5-024）、《禾丰股份关于追加2025

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及被担保对象的公告》（2025-076）、《禾丰股份关于在2025年度担保额度内增加

被担保对象的公告》（2025-112）。 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已事前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批准，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公司对其经营状况、资信及偿债能力有充分了解和控制，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有利于满足公司下属

子公司的业务开展和资金周转，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于2025年8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2025年度担保预计

额度及被担保对象的议案》，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

2025年度担保额度内增加被担保对象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

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方均为本公司的下属子公司，资产信

用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担保事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26,527.25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83%。 其中，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59,294.10万元， 占公司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3.79%；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48,627.26万

元（因收购股权被动形成），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26%；控股子公司对参股

公司及养殖户的担保余额为18,605.89万元（因收购股权被动形成），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2.78%。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002773� � � �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5-068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家医疗保障局网站于2025年12月7日发布《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

知》（医保发〔2025〕33号），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商品名为“朗沐” ）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以下简称“《医保药品目录》” ）乙类。

一、产品介绍

药品名

称

药品分

类代码

药品分

类

编号 备注

康柏西

普眼用

注射液

XS01L

眼血管

病用 药

（乙）

1361

限：1.50岁以上的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2.糖尿病性黄斑水肿(DME)引

起的视力损害；3.脉络膜新生血管(CNV)导致的视力损害；4.继发于视网膜静脉阻

塞(RVO)(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BRVO)或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CRVO)的黄斑水肿

引起的视力损伤。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 需三级医院眼科或二级及以上眼科专科医院医师处

方；2.首次处方时病眼基线矫正视力0.05-0.5；3.事前审查后方可用，初次申请需有

血管造影或OCT(全身情况不允许的患者可以提供OCT血管成像)证据；4.每眼累

计最多支付9支，第1年度最多支付5支。 阿柏西普、雷珠单抗、康柏西普、法瑞西单

抗、布西珠单抗的药品支数合并计算。

二、风险提示

作为目前目录里唯一覆盖眼底病四大适应症的国产创新药，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被纳入常规目录

管理，体现了国家医保局对该品种创新成果、临床价值、患者获益的认可，并将进一步提升患者用药的

稳定性和可及性。 同时， 公司也在积极开展康柏西普高剂量品种临床三期试验， 以及基因治疗药物

KH631、KH658中美两地的临床试验，希望通过高质量创新惠及更多患者。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于2026年1月1日起执行，具体到各统筹地区和医保报销的等级医院的实施

尚需时间，因此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的影响暂无法准确估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002106� � � � � � � � � � �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25-035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本全资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设立日本子公司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在日本拓展业务等经营发展需

要，同意公司在日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投资总额为8,000万日元，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2020年3月

1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和 《关于投资设立日本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5）。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公司之日本全资子公司于近日完成注册登记并取得当地主管部门签发的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其主

要的注册登记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莱宝日本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莱宝” ）

2、公司法人等编号：0111-01-113996

3、注册资本：950万日元

4、公司成立日期：2025年11月12日

5、注册地址：东京都新宿区百人町二丁目13番13号J大厦217室

6、经营范围：触摸屏、显示器、光电子材料及其周边设备、电子元件的进出口及销售；向各类企业提

供咨询业务；各类技术开发、技术指导及专有技术的买卖；国内外人才培训、介绍、派遣业务及顾问服

务；上述各项附带或相关的一切业务。

7、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日元）

持股数量

（普通股，数量单位：股，1股=1万日

元）

持股比例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0 950 100%

合计 950 950 100%

8、其他说明：

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日本全资子公司事项已完成国内发改、 商务等主管政府部门的相关审批手续，

对应的投资总额为8,000万日元。结合考虑日本相关法律法规和日本莱宝成立初期的发展需要，上述注

册资本金950万日元为日本莱宝的初始注册资本， 日本莱宝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实际经营发展

的需要逐步将注册资本增加至8,000万日元。

三、备查文件

1、莱宝日本株式会社的注册登记证明文件

2、莱宝日本株式会社章程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300761�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立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3

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1月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2025年11月销售情况

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11月销售肉鸡（含毛鸡、屠宰品及熟制

品）4,933.51万只， 销售收入13.54亿元， 毛鸡销售均价12.18元/公斤， 环比变动分别为-6.25%、-7.

32%、-3.18%，同比变动分别为8.87%、11.26%、-0.33%。

公司2025年11月销售肉猪17.25万头，销售收入2.61亿元，肉猪销售均价12.00元/公斤，环比变动

分别为-10.39%、-7.12%、0.17%，同比变动分别为0.94%、-27.09%、-28.49%。

二、销售情况汇总

（一）公司肉鸡销售情况汇总如下：

月份

肉鸡销量（万只） 销售收入（亿元）

毛鸡销售均价

（元/公斤）

当月 当年累计 当月 当年累计 当月

2024年11月 4,531.62 46,875.39 12.17 130.59 12.22

2024年12月 4,720.49 51,595.88 11.91 142.50 11.41

2025年1月 4,511.07 4,511.07 11.74 11.74 11.78

2025年2月 3,286.25 7,797.32 7.69 19.43 10.37

2025年3月 4,490.29 12,287.61 10.75 30.18 10.69

2025年4月 4,544.93 16,832.54 11.25 41.43 11.20

2025年5月 4,771.05 21,603.59 11.18 52.61 10.67

2025年6月 4,383.21 25,986.80 9.42 62.03 9.79

2025年7月 4,915.08 30,901.88 10.34 72.37 9.77

2025年8月 5,255.49 36,157.37 13.20 85.57 11.69

2025年9月 5,318.22 41,475.59 15.02 100.59 13.02

2025年10月 5,262.25 46,737.84 14.61 115.20 12.58

2025年11月 4,933.51 51,671.35 13.54 128.74 12.18

注1：若存在尾差，属四舍五入原因所致，下同。

（二）公司肉猪销售情况汇总如下：

月份

肉猪销量（万头） 销售收入（亿元）

肉猪销售均价

（元/公斤）

当月 当年累计 当月 当年累计 当月

2024年11月 17.09 110.85 3.58 23.56 16.78

2024年12月 18.95 129.80 3.72 27.28 15.98

2025年1月 16.21 16.21 3.14 3.14 16.12

2025年2月 17.68 33.89 3.26 6.40 15.10

2025年3月 14.48 48.37 2.64 9.04 14.70

2025年4月 16.90 65.27 3.17 12.21 15.08

2025年5月 12.77 78.04 2.41 14.62 14.87

2025年6月 16.92 94.96 3.03 17.65 14.54

2025年7月 14.55 109.51 2.60 20.25 14.75

2025年8月 20.82 130.33 3.52 23.77 13.88

2025年9月 20.25 150.58 3.28 27.05 13.33

2025年10月 19.25 169.83 2.81 29.86 11.98

2025年11月 17.25 187.08 2.61 32.47 12.00

三、特别提示

1、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肉鸡（含毛鸡、屠宰品及熟制品）、肉猪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3、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

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040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云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2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来源为公司2012年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中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1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0,052,623股，占公司总股本1.4827%，限售

股份起始日期为2013年1月17日，限售期限为36个月。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10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2年12月1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

向山东鲁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688号），云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原名为“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将所持有的蚌埠丰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100%股权出售给北京正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更名为“北京正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北京正润” )，同时向山东鲁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山东地矿集团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鲁地控股” ）、山东省地矿测绘院（现已更名为“山东省地矿测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地矿

测绘” ）、北京正润、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省国投” ）、北京宝德瑞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德瑞” ）、山东地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地利” ）、山东华

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源” ）和褚志邦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标的资产，即山东鲁地

矿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淮北徐楼矿业有限公司49%股权和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4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直接及通过山东鲁地矿业投资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淮北徐楼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和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

共向上述八名特定对象合计发行股份301,335,197股，发行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股数 锁定期

1 鲁地控股 113,060,314 36个月

2 地矿测绘 15,145,190 36个月

3 山东华源 71,212,506 12个月

4 北京正润 38,383,200 12个月

5 宝德瑞 25,315,661 12个月

6 山东地利 6,228,067 12个月

7 山东省国投 26,941,863 12个月

8 褚志邦 5,048,396 12个月

合计 301,335,197

2013年1月17日，上述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171,374,148股增加至472,

709,345股。

二、地矿测绘所持公司限售股份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中，地矿测绘等八家发行对象于2012年9月26日与公司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本

次交易购买的标的资产2013-2015年度业绩作出承诺。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专项审核报告》，经

审计，标的资产2013年度业绩承诺已完成，2014年度和2015年度业绩未完成。 本次交易承诺方地矿测

绘应补偿股份5,092,567股，地矿测绘已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完成补偿。

地矿测绘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数量15,145,190股-业绩补偿股份数

量5,092,567股=10,052,623股。

三、本次限售股份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677,990,505股，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化情况如下：

1.2016年6月13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进行2015年度股份补偿的议案》，同意公司2012年重大资产重组2015年度利润承诺股份补偿采用资本

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的方式进行，公司按照每10股转增1.129822股的比例向受偿方进行资本公积金定

向转增股本。

2017年4月24日，上述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的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定向转增股份

总数为38,221,813股。 本次定向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72,709,345股增加至510,931,158股。

2.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2038号），核准公司向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153,279,347

股，募集资金总额867,561,104.02元。

2022年11月2日，上述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510,931,158股增加至664,

210,505股。

3.2024年1月1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向128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214万股A股限制

性股票。

2024年2月2日，上述授予A股限制性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664,210,505股增加至676,350,505股。

4.2024年10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向20

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209万股A股限制性股票。

2024年11月22日，上述授予A股限制性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由676,350,505股增加至678,440,505股。

5.2024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取消3名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

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A股限制性股票合计17万股。

2025年1月14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前述A股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78,440,505股减少至678,270,505股。

6.2025年2月14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取消1名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

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A股限制性股票合计28万股。

2025年4月22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前述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78,270,505股减少至677,990,505股。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10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0,052,623股，占公司总股本1.482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1名。

4.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数量

（股）

本次上市流通股数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1

山东省地矿测绘有

限公司

10,052,623 10,052,623 1.4827 0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做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事项 主要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避免同业竞争

1.在承诺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期限内，将采取有

效措施，并促使承诺人控制的公司采取有效措施，不从事或参与包括铁

矿石开采、选矿、铁精粉销售在内的任何可能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的业务。

2.在承诺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期限内，如承

诺人及其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公司未来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

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承诺人及其控制

的公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将商业机会给与上市公司。

3.承诺人促使其所控制的企业对矿业类资产进行梳理、培育、整合，

在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逐步将下属矿业类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以彻

底消除与上市公司潜在的同业竞争。

上述承诺至承诺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再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之当日

失效。

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关于减少和规

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

1.承诺人将继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

权利或者敦促董事依法行使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

及承诺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承诺人及下属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 在

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

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

上述承诺至承诺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再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之当日

失效。

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对 上 市 公 司

“五分开” 的承

诺

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

立” 。

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股份锁定的承

诺

承诺人认购的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登记至承诺人证券账户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关于业绩承诺

及其补偿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若拟购买资产在2013-2015三个会计年度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额，未能达到

发行对象承诺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数额，发行对象应进行补偿。

2.发行对象承诺，如发行对象利润补偿义务产生时，发行对象所持上

市公司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盈利专项审核意见所确定的净利润差额时，发

行对象将在补偿义务发生之日起10日内，从证券交易市场购买相应数额

的上市公司股份弥补不足部分， 并由上市公司依照 《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进行回购。

1. �2013年度业绩承诺已完

成。

2.�2014年度业绩承诺未

完成， 地矿测绘应补偿股份

5,092,567股， 已于2015年7

月20日补偿完成。

3.�2015年度业绩承诺未

全额完成， 公司采用资本公

积金定向转增股本方式实

施。 2017年4月24日，2015年

度业绩承诺补偿实施完成。

六、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对公司的资产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况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七、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1,367,913 14.95% -10,052,623 91,315,290 13.47%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76,622,592 85.05% 10,052,623 586,675,215 86.53%

三、股份总数 677,990,505 100% 0 677,990,505 100%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本次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3.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之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之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云鼎科技”或“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 ）《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云鼎科技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并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2年12月14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

向山东鲁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1688号)，公司将所持有

的蚌埠丰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给北京正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更名为北京正润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正润” )，同时向山东鲁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山东地矿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地控股” )、山东省地矿测绘院(现已更名为山东省地矿测绘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地矿测绘” )、北京正润、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省国投” 、北京宝德

瑞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德瑞” )、山东地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地利” )、山东

华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源” )和褚志邦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标的资产，即山东鲁地

矿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淮北徐楼矿业有限公司49%股权和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4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直接及通过山东鲁地矿业投资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淮北徐楼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和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

共向上述八名特定对象合计发行股份301,335,197股，发行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股数 锁定期

1 鲁地控股 113,060,314 36个月

2 地矿测绘 15,145,190 36个月

3 山东华源 71,212,506 12个月

4 北京正润 38,383,200 12个月

5 宝德瑞 25,315,661 12个月

6 山东地利 6,228,067 12个月

7 山东省国投 26,941,863 12个月

8 褚志邦 5,048,396 12个月

合计 301,335,197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2013年1月16日，公司完成了本次交易的股权登记及限售登记工作。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

的总股本增至 472,709,345�股。

2016年6月13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进

行2015年度股份补偿的议案》，同意公司2012年重大资产重组2015年度利润承诺股份补偿采用资本公

积金定向转增股本的方式进行，公司按照每10股转增1.129822股的比例向受偿方进行资本公积金定向

转增股本。 2017年4月24日，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的方案实施完成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5年度利润承诺股份补偿事宜，定向转增股份总数为38,221,813股，定向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72,709,345�股变更为 510,931,158股。

2022年11月2日，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38号），

核准公司向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153,279,347股， 募集资金总额867,561,

104.02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10,931,158股增加至664,210,505股。

2024年1月1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向128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214万股A股限制性

股票。 2024年2月2日，上述授予A股限制性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由664,210,505股增加至676,350,505股。

2024年10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向20名

激励对象授予共计209万股A股限制性股票。 2024年11月22日，上述授予A股限制性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76,350,505股增加至678,440,505股。

2024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取消3名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

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A股限制性股票合计17万股。 2025年1月1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7.00万股。 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78,440,505股减少至678,270,505股。

2025年2月14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取消1名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

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A股限制性股票合计28万股。 2025年4月2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前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由678,270,505股减少至677,990,505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的总股本为677,990,505股。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地矿测绘在本次重组时主要承诺如下：

承诺人 承诺事项 主要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地 矿 测

绘

地 矿 测

绘

避免同业竞争

1、 在承诺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期限

内， 将采取有效措施， 并促使承诺人控制的公司采取有效措

施，不从事或参与包括铁矿石开采、选矿、铁精粉销售在内的

任何可能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2、在承诺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期

限内， 如承诺人及其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公司未来从任

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

可能有竞争，则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并尽力将商业机会给与上市公司。

3、 承诺人促使其所控制的企业对矿业类资产进行梳理、

培育、整合，在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逐步将下属矿业类资

产注入上市公司，以彻底消除与上市公司潜在的同业竞争。

上述承诺至承诺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再拥有上市公司控制

权之当日失效。

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关于减少和规

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

1、承诺人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等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

股东权利或者敦促董事依法行使董事权利， 在股东大会以及

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履行

回避表决的义务。

2、承诺人及下属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关

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

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保证

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承诺至承诺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再拥有上市公司控制

权之当日失效。

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对 上 市 公 司

“五分开 ” 的

承诺

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

务独立” 。

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股份锁定的承

诺

承诺人认购的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自登记至承诺

人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之后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关于业绩承诺

及其补偿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若拟购买资产在2013-2015三

个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

净利润数额， 未能达到发行对象承诺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

利润数额，发行对象应进行补偿。

2、发行对象承诺，如发行对象利润补偿义务产生时，发行

对象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盈利专项审核意见所确

定净利润差额时，发行对象将在补偿义务发生之日起10日内，

从证券交易市场购买相应数额的上市公司股份弥补不足部

分，并由上市公司依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行回购。

1. �2013年度业绩承诺已

完成。

2. �2014年度业绩承

诺未完成， 地矿测绘应补

偿股份 5,092,567股，已

于2015年7月20日补偿完

成。

3.2015年度业绩承诺

未全额完成， 公司采用资

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方

式实施。 2017年4月24日，

2015年度业绩承诺补偿

实施完成。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地矿测绘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等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5年12月10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0,052,6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1名。

4、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标记的

股份数量(股)

1 山东省地矿测绘有限公司 10,052,623 10,052,623 1.48 0

合计 10,052,623 10,052,623 1.48 0

五、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变动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1,367,913 14.95% -10,052,623 91,315,290 13.4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76,622,592 85.05% 10,052,623 586,675,215 86.53%

三、股份总数 677,990,505 100% 0 677,990,505 100%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就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本次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8日

信息披露

202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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